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

上  訴  人  洪皓騰（原名洪榮世）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4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333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64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

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洪皓騰（原名洪榮世）有如其

事實欄所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

逃逸（下稱肇事逃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上訴人

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前段之肇事逃逸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

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

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係在告訴人薛翔蔚所駕車輛離開後，立即

起步左轉進○○市○○區○○○道0段，自係往北看有無來

車，不可能往左看薛翔蔚所駕車輛之去向。況案發時為冬日

晚間8時30分許，伊於車窗緊閉，車內音響開啟之情況下，

如何知悉薛翔蔚所駕車輛於其後20秒撞上路邊護欄，連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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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之告訴人鄭凰珺、陳柏偉均受有傷害，原判決僅以文字

記載之時間序，認定伊有肇事逃逸犯行，有理由不備之違

法。況此部分經第一審判決伊無罪，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

新事證，伊自不可能為認罪之表示，且已陳稱相關賠償事宜

由雙方保險公司協商處理中等語，惟原判決以伊矢口否認犯

行，不願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為量刑因素，亦有違法等語。

三、惟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

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

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等之證述及其等之診

斷證明書、本案交通事故之相關資料（詳原判決第4頁）等

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5日晚間

8時30分許，駕駛BHT-XXXX號自用小客車，沿○○市○○區

○○路0段由南往北方向直行內側快車道，行經安明路4段與

台江大道5段交岔路口處，號誌顯示直行綠燈時，疏未依號

誌指示，逕自內側直行快車道進入交岔路口後貿然左轉，於

跨越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內、外側直行快車道間時，發現

薛翔蔚駕駛之BRZ-XXXX號自小客車搭載鄭凰珺、陳柏偉，正

沿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外側直行快車道駛來，上訴人因此

及時煞停，薛翔蔚則為避免碰撞，向右閃避偏離車道通過上

訴人車前，雖幸未與上訴人所駕車輛發生碰撞，惟一度想往

左修正回到車道未果，而失控往前行駛，撞擊路旁護欄後掉

落路面外，致告訴人等均受有身體上之傷害（過失傷害部

分，業據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詎上訴人於目睹薛翔蔚車

輛失控偏離車道往路旁護欄衝撞後，已可預見薛翔蔚極可能

因上開閃避行為受有傷害，竟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將車輛駛離上開事故現場而逃逸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就

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卷附

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他車行車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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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器截圖照片、原審勘驗卷附他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內容

之結果相互勾稽後，可認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衝向路邊

護欄，直至撞擊路邊護欄掉落路面外之時間，約為當日晚間

20時30分19秒至同時分20秒間，期間僅1秒，上訴人車輛此

時尚未完全離開肇事路口，該轉角護欄位於上訴人車輛左前

方，與上訴人車輛暫停處距離甚近，依其當時之視線及視

野，當可清楚看見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之過程。此外，薛翔

蔚車輛撞擊護欄、跌落路面外之過程中，勢必產生巨大聲

響，依上述監視器截圖照片顯示，於事故發生時、地範圍

內，除提供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他車、及上訴人所駕車輛

外，別無其他車輛行經該處，且上訴人車輛甫緩慢起駛，音

樂聲與引擎聲要無可能完全蓋過巨大撞擊聲，堪認上訴人已

知薛翔蔚所駕車輛因上訴人駕駛車輛之過失，致撞上護欄並

掉落路面外，且縱非明知，衡情應能預見該車之駕駛人及乘

客有受傷之可能，卻逕自離開現場，其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

故意甚明，所辯不知薛翔蔚因此發生事故，無肇事逃逸之主

觀犯意云云，與常理有違，且與事實不符，難認可採。已就

上訴人所為何以成立肇事逃逸罪，所辯何以不足採信，詳述

其憑據及理由（見原判決第7至11頁）。原判決復詳述如何

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

狀，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6月，此核屬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前段之肇事逃逸罪之法定最低度刑，自無顯然違法、失當或

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

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

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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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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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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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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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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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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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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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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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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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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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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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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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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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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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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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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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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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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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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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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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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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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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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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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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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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33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6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洪皓騰（原名洪榮世）有如其事實欄所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下稱肇事逃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上訴人 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係在告訴人薛翔蔚所駕車輛離開後，立即起步左轉進○○市○○區○○○道0段，自係往北看有無來車，不可能往左看薛翔蔚所駕車輛之去向。況案發時為冬日晚間8時30分許，伊於車窗緊閉，車內音響開啟之情況下，如何知悉薛翔蔚所駕車輛於其後20秒撞上路邊護欄，連同該車內之告訴人鄭凰珺、陳柏偉均受有傷害，原判決僅以文字記載之時間序，認定伊有肇事逃逸犯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況此部分經第一審判決伊無罪，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新事證，伊自不可能為認罪之表示，且已陳稱相關賠償事宜由雙方保險公司協商處理中等語，惟原判決以伊矢口否認犯行，不願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為量刑因素，亦有違法等語。
三、惟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等之證述及其等之診斷證明書、本案交通事故之相關資料（詳原判決第4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BHT-XXXX號自用小客車，沿○○市○○區○○路0段由南往北方向直行內側快車道，行經安明路4段與台江大道5段交岔路口處，號誌顯示直行綠燈時，疏未依號誌指示，逕自內側直行快車道進入交岔路口後貿然左轉，於跨越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內、外側直行快車道間時，發現薛翔蔚駕駛之BRZ-XXXX號自小客車搭載鄭凰珺、陳柏偉，正沿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外側直行快車道駛來，上訴人因此及時煞停，薛翔蔚則為避免碰撞，向右閃避偏離車道通過上訴人車前，雖幸未與上訴人所駕車輛發生碰撞，惟一度想往左修正回到車道未果，而失控往前行駛，撞擊路旁護欄後掉落路面外，致告訴人等均受有身體上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據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詎上訴人於目睹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往路旁護欄衝撞後，已可預見薛翔蔚極可能因上開閃避行為受有傷害，竟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車輛駛離上開事故現場而逃逸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他車行車紀錄器截圖照片、原審勘驗卷附他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內容之結果相互勾稽後，可認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衝向路邊護欄，直至撞擊路邊護欄掉落路面外之時間，約為當日晚間20時30分19秒至同時分20秒間，期間僅1秒，上訴人車輛此時尚未完全離開肇事路口，該轉角護欄位於上訴人車輛左前方，與上訴人車輛暫停處距離甚近，依其當時之視線及視野，當可清楚看見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之過程。此外，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跌落路面外之過程中，勢必產生巨大聲響，依上述監視器截圖照片顯示，於事故發生時、地範圍內，除提供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他車、及上訴人所駕車輛外，別無其他車輛行經該處，且上訴人車輛甫緩慢起駛，音樂聲與引擎聲要無可能完全蓋過巨大撞擊聲，堪認上訴人已知薛翔蔚所駕車輛因上訴人駕駛車輛之過失，致撞上護欄並掉落路面外，且縱非明知，衡情應能預見該車之駕駛人及乘客有受傷之可能，卻逕自離開現場，其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所辯不知薛翔蔚因此發生事故，無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云云，與常理有違，且與事實不符，難認可採。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成立肇事逃逸罪，所辯何以不足採信，詳述其憑據及理由（見原判決第7至11頁）。原判決復詳述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6月，此核屬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之法定最低度刑，自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
上  訴  人  洪皓騰（原名洪榮世）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4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333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64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
    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洪皓騰（原名洪榮世）有如其
    事實欄所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
    逃逸（下稱肇事逃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上訴人
     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前段之肇事逃逸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
    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
    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係在告訴人薛翔蔚所駕車輛離開後，立即
    起步左轉進○○市○○區○○○道0段，自係往北看有無來車，不可
    能往左看薛翔蔚所駕車輛之去向。況案發時為冬日晚間8時3
    0分許，伊於車窗緊閉，車內音響開啟之情況下，如何知悉
    薛翔蔚所駕車輛於其後20秒撞上路邊護欄，連同該車內之告
    訴人鄭凰珺、陳柏偉均受有傷害，原判決僅以文字記載之時
    間序，認定伊有肇事逃逸犯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況此部
    分經第一審判決伊無罪，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新事證，伊
    自不可能為認罪之表示，且已陳稱相關賠償事宜由雙方保險
    公司協商處理中等語，惟原判決以伊矢口否認犯行，不願賠
    償告訴人等之損害為量刑因素，亦有違法等語。
三、惟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
    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
    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等之證述及其等之診
    斷證明書、本案交通事故之相關資料（詳原判決第4頁）等
    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5日晚間
    8時30分許，駕駛BHT-XXXX號自用小客車，沿○○市○○區○○路0
    段由南往北方向直行內側快車道，行經安明路4段與台江大
    道5段交岔路口處，號誌顯示直行綠燈時，疏未依號誌指示
    ，逕自內側直行快車道進入交岔路口後貿然左轉，於跨越安
    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內、外側直行快車道間時，發現薛翔蔚
    駕駛之BRZ-XXXX號自小客車搭載鄭凰珺、陳柏偉，正沿安明
    路4段北往南方向外側直行快車道駛來，上訴人因此及時煞
    停，薛翔蔚則為避免碰撞，向右閃避偏離車道通過上訴人車
    前，雖幸未與上訴人所駕車輛發生碰撞，惟一度想往左修正
    回到車道未果，而失控往前行駛，撞擊路旁護欄後掉落路面
    外，致告訴人等均受有身體上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據
    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詎上訴人於目睹薛翔蔚車輛失控偏
    離車道往路旁護欄衝撞後，已可預見薛翔蔚極可能因上開閃
    避行為受有傷害，竟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車輛駛
    離上開事故現場而逃逸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就本件交通
    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卷附監視器錄
    影翻拍照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他車行車紀錄器截圖
    照片、原審勘驗卷附他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內容之結果相
    互勾稽後，可認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衝向路邊護欄，直
    至撞擊路邊護欄掉落路面外之時間，約為當日晚間20時30分
    19秒至同時分20秒間，期間僅1秒，上訴人車輛此時尚未完
    全離開肇事路口，該轉角護欄位於上訴人車輛左前方，與上
    訴人車輛暫停處距離甚近，依其當時之視線及視野，當可清
    楚看見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之過程。此外，薛翔蔚車輛撞擊
    護欄、跌落路面外之過程中，勢必產生巨大聲響，依上述監
    視器截圖照片顯示，於事故發生時、地範圍內，除提供本案
    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他車、及上訴人所駕車輛外，別無其他車
    輛行經該處，且上訴人車輛甫緩慢起駛，音樂聲與引擎聲要
    無可能完全蓋過巨大撞擊聲，堪認上訴人已知薛翔蔚所駕車
    輛因上訴人駕駛車輛之過失，致撞上護欄並掉落路面外，且
    縱非明知，衡情應能預見該車之駕駛人及乘客有受傷之可能
    ，卻逕自離開現場，其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所辯
    不知薛翔蔚因此發生事故，無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云云，與
    常理有違，且與事實不符，難認可採。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
    成立肇事逃逸罪，所辯何以不足採信，詳述其憑據及理由（
    見原判決第7至11頁）。原判決復詳述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
    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上訴人
    有期徒刑6月，此核屬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
    罪之法定最低度刑，自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
    情形。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
上  訴  人  洪皓騰（原名洪榮世）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33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6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洪皓騰（原名洪榮世）有如其事實欄所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下稱肇事逃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上訴人 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係在告訴人薛翔蔚所駕車輛離開後，立即起步左轉進○○市○○區○○○道0段，自係往北看有無來車，不可能往左看薛翔蔚所駕車輛之去向。況案發時為冬日晚間8時30分許，伊於車窗緊閉，車內音響開啟之情況下，如何知悉薛翔蔚所駕車輛於其後20秒撞上路邊護欄，連同該車內之告訴人鄭凰珺、陳柏偉均受有傷害，原判決僅以文字記載之時間序，認定伊有肇事逃逸犯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況此部分經第一審判決伊無罪，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新事證，伊自不可能為認罪之表示，且已陳稱相關賠償事宜由雙方保險公司協商處理中等語，惟原判決以伊矢口否認犯行，不願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為量刑因素，亦有違法等語。
三、惟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等之證述及其等之診斷證明書、本案交通事故之相關資料（詳原判決第4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5日晚間8時30分許，駕駛BHT-XXXX號自用小客車，沿○○市○○區○○路0段由南往北方向直行內側快車道，行經安明路4段與台江大道5段交岔路口處，號誌顯示直行綠燈時，疏未依號誌指示，逕自內側直行快車道進入交岔路口後貿然左轉，於跨越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內、外側直行快車道間時，發現薛翔蔚駕駛之BRZ-XXXX號自小客車搭載鄭凰珺、陳柏偉，正沿安明路4段北往南方向外側直行快車道駛來，上訴人因此及時煞停，薛翔蔚則為避免碰撞，向右閃避偏離車道通過上訴人車前，雖幸未與上訴人所駕車輛發生碰撞，惟一度想往左修正回到車道未果，而失控往前行駛，撞擊路旁護欄後掉落路面外，致告訴人等均受有身體上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業據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詎上訴人於目睹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往路旁護欄衝撞後，已可預見薛翔蔚極可能因上開閃避行為受有傷害，竟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車輛駛離上開事故現場而逃逸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勘驗他車行車紀錄器截圖照片、原審勘驗卷附他車行車紀錄器光碟影像內容之結果相互勾稽後，可認薛翔蔚車輛失控偏離車道衝向路邊護欄，直至撞擊路邊護欄掉落路面外之時間，約為當日晚間20時30分19秒至同時分20秒間，期間僅1秒，上訴人車輛此時尚未完全離開肇事路口，該轉角護欄位於上訴人車輛左前方，與上訴人車輛暫停處距離甚近，依其當時之視線及視野，當可清楚看見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之過程。此外，薛翔蔚車輛撞擊護欄、跌落路面外之過程中，勢必產生巨大聲響，依上述監視器截圖照片顯示，於事故發生時、地範圍內，除提供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他車、及上訴人所駕車輛外，別無其他車輛行經該處，且上訴人車輛甫緩慢起駛，音樂聲與引擎聲要無可能完全蓋過巨大撞擊聲，堪認上訴人已知薛翔蔚所駕車輛因上訴人駕駛車輛之過失，致撞上護欄並掉落路面外，且縱非明知，衡情應能預見該車之駕駛人及乘客有受傷之可能，卻逕自離開現場，其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所辯不知薛翔蔚因此發生事故，無肇事逃逸之主觀犯意云云，與常理有違，且與事實不符，難認可採。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成立肇事逃逸罪，所辯何以不足採信，詳述其憑據及理由（見原判決第7至11頁）。原判決復詳述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6月，此核屬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罪之法定最低度刑，自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